
B06 2012年8月26日 星期日
编辑：李康宁 美编：罗强 组版：五军

爱运动·大看台

□李志刚

一朝成名天下知，已经成为奥
运冠军们固定的生活剧本。

对于这种一夜暴富的情景，中
国老百姓并非不羡慕，却谈不上忌
妒。奥运冠军为了国家的荣誉付出
了很多艰辛的努力，他们得到相应
的奖励无可厚非。但是值得注意的
是，这笔钱到底出在哪儿，如何分
配，是否受到了监管部门的制约和
人民群众的监督呢？

显然，谁也不知道这些巨额奖
金的来龙去脉，各方面一边高调砸
钱，一边又把内幕捂得严严实实。即
便如此，运动员奖金被克扣或奖金
分配陷入争议的丑闻仍然比比皆
是，比如当年李矛、李玲蔚对李永波
的指控风波，再比如于芬对中国跳
水队内幕的“揭露”，这两件事虽均
不了了之，但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有
人已经指出，所谓的“专项资金”因
为不透明不公开，极易出现浪费腐
败等情况，诚然如此。

据知情人士透露，从国家层面
上来说，奥运会之后的奖金申报环
节，都是由各管理中心统计填报，然
后上报体育总局审核，再报财政部
门下拨钱款。一旦某个管理中心或
者体育总局监管不严格，甚至有意
纵容，多报、谎报、瞒报行为便极易
蒙混过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针对奥运奖金分配的审计却形同虚
设，体育奖金发放额度一般很高，涉
及体育系统内方方面面，同时内部
监管力度薄弱，透明度又不够，分配
过程中存在暗箱操作导致的分配不
公，这不仅严重影响教练及管理人
员的合作关系和工作积极性，而且
还为腐败行为提供了温床。

中国人登上奥运冠军奖台后“一
飞冲天”，命运乾坤大挪移，很容易让
人感叹，这荣誉就是“升官发财”。事
实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众多奥运冠
军，大都没有把人生躺在一块金牌上
来过。冠军只是自我实现的一种经
历，更多标志着成就自我的生命意
义。事实上，物质奖励虽然是对运动
员成绩的肯定和认可，但是绝不能将
金钱激励功能扩大化，更不能只片面
运用物质奖励的方法。如今国家、地
方以及企业层层物质奖励，大肆吹捧
奥运奖牌获得者，这种做法将会对社
会价值观产生不利导向。

重奖背后危害多

金贵
重奖奥运冠军印证想象力缺乏

本报记者 李志刚

除 了 国 家 的 奖 励 之
外，奥运奖牌获得者所在
各省市体育局以及各级地
方 政 府 也 会 进 行 追 加 奖
励。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身
份特殊的运动员，因此拿
到了“老家”和“东家”的双
份奖金。

老家湖南桂阳的易思
玲，代表广东省出战。在拿
下伦敦奥运会首金后，易
思玲拿到了广东省体育基
金会颁发的奖金 7 0万元，
珠海市政府也将奖励易思
玲 8 0万元，易思玲的家乡
湖 南 桂 阳 县 奖 励 她 1 0 万
元，就连她的出生地城关
七里街区也奖励5万元，目
前易思玲已经确定的奖金达
到了200多万元。此外，广汽
集团也为她和所有广东奥运
冠军各准备了一辆价值65
万元的豪车。易思玲已经是
一位大赢家，但针对她的奖
励还远远没有结束。

为了争荣誉，各省之
间都在奖金上暗暗较劲。
江苏省体育局局长殷宝林
表示，除了省里的奖励外，
江苏省发展体育基金会已
经设立了300万元的“伦敦
奥运会奖励基金”，专项用
于奖励在伦敦奥运会上获
奖的江苏运动员。云南省
体育局高调宣布，该省省
政 府 将 重 奖 金 牌 运 动 员
1 0 0万元，银牌、铜牌则分
别奖励50万元、30万元。上
海市奖励金牌运动员50万
元，如果个人夺得两枚金
牌，奖金为 1 2 0万元，获得
三枚金牌的运动员，奖金
为180万元。

最近几届奥运会，财
政部门规定，参赛运动员
因奥运会比赛获得的奖金
和其他奖励收入可免征个
人所得税。奥运奖金免征
个税的范围不仅包括国家
奖励，还包括其他奖励收
入。这就意味着运动员可
以安心坐享其成，拿到“十
足”的奖金。

除了拿到各级政府、体
育基金会的奖金之外，代言
费以及来自企业的赞助，也
是奥运冠军“创收”的一大
途径。企业的奖励大多考虑
商业回报，由于没有明确的
标准，名目之多、数量之大，
让人瞠目结舌，其中也存在
着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
题。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
之后，健力宝集团奖给冠军
们的“奥运金罐”居然涉嫌造
假，便引起了轩然大波。

2011年8月，庄晓岩意
外发现了珍藏近20年的健
力宝冠军金罐出现裂纹，裂
纹背后露出白色。经辽宁省
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鉴定，银白色物质材质主元
素为银，含银量为99%。庄
晓岩对这个“镀金银罐”感
到十分气愤，认为健力宝金
罐存在造假的现象，对奥运
冠军而言“是一种耻辱”。此
后，在与健力宝公司多次协
商未果的情况下，庄晓岩愤
而决定起诉广东健力宝集
团有限公司。近日，庄晓岩
及律师杨富壮收到了佛山
市三水区人民法院的出庭
通知书，本案定于9月12日
15时开庭。

“庄女士放弃了经济赔
偿方面的要求，只要讨一个
说法。”杨律师介绍庄晓岩
此次起诉健力宝，目的很简
单：要求广东健力宝集团有
限公司就“假金罐事件”赔
礼道歉，并将“假金罐”更换
为“纯金罐”。

在企业奖励运动员的过
程中，谁来负责公证？这已经
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体
育的归体育、道德的归道德、
诚信的归诚信、法律的归法
律，奥运金牌原本就不该被
利益过度捆绑。在“奥运金
罐”案件背后，反映出来的最
大问题，是在对待奥运金牌
的认识上，存在着太多经济、
文化、体育等等价值错乱与
迷失。

地方拿钱争荣誉 企业奖励乱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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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后，当时的国家体委决定，给
每位奥运金牌运动员奖励
6000元人民币，以增强推动
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力度。
而对于实现中国奥运金牌

“零的突破”的射击运动员许
海峰，又额外追加奖励了
3000元。当时，普通职工的年
收入不过1000元左右，所以
一下成为“准万元户”的许海
峰，也算是获利颇丰。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
展，1988年汉城奥运会，国家
给予每位金牌运动员1 . 5万
元的奖励。1992年巴塞罗那
奥运会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
运会，国家体委对金、银、铜
牌运动员的奖金分别是8万
元、5万元和3万元。

2000年悉尼奥运会，竞争
更为激烈。国家再次规定：对
奥运会金牌、银牌、铜牌的获
得者分别奖励15万元、8万元
和5万元。2004年雅典奥运会
时，国家奖励政策是金牌20万
元、银牌15万元、铜牌8万元。由
于此前悉尼奥运会的金牌为
15万元，如果按照5万元的“涨
价”幅度，北京奥运将达到25万
元，事实上国家对北京奥运的
投入比任何一届奥运会都大
得多，金牌奖金直飙35万元。

中国会如何奖励伦敦奥
运会优秀运动员？虽然国家体
育总局对于“金牌50万元奖
励”的说法予以否认，但据估
计，奖励数字应该不低于北京
奥运会35万元人民币的水平。

国家体育总局一些下属
管理中心为刺激运动员赛出
成绩，赢得突破，还单独设立
了巨额奖励。比如田管中心
从雅典奥运会起就建立了金
牌得主获得百万巨奖的制
度，当时的奖金得主是刘翔
和邢慧娜。同样是在2004年雅
典奥运会上，此前未曾获得金
牌的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也设
立了100万元巨奖，孟关良和杨
文军为国实现了“水上运动”
金牌零的突破，他俩每人领
走了100万元奖金。

“中国自1984年回归
洛杉矶奥运会以来，就一
直为其运动员提供现金奖
励。”著名国际通讯社路透
社8月份刊发报道，认为

“奖励是中国奖励模范公
民的传统沿革”。

而香港大学教授徐国
琦则认为，现金奖励的文
化反映的是想象力的缺
乏。“政府、组织和国民崇
尚拜金主义，在奖励杰出
贡献的时候没有更富创造
性的做法。”

除了拿钱说事儿，我
们还能做些什么？

“奥运金罐”事件暴
露出一种浮躁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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